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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网上申报需要提供的材料（第二批次）

一、行业领域认定评审

规模以上企业及已在 2025 年度第一批次通过行业领域认定

评审的企业无须申报行业领域认定。其它企业须提交行业领域认

定材料，由高新区组织专家对企业行业领域进行认定评审。具体

参照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（2021）》。

1.企业行业领域认定评审承诺书；

2.企业 2024 年度营收前三业务的合同、发票及付款凭证扫

描件（可选取 5-10 份一一对应的大额度发票和付款凭证）。

二、政策申报项目

（一）鼓励孵化高成长企业

以下 1-7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3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营业收入审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

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员薪酬；

4.企业 2024 年 12 月在岗员工在厦门市缴交的《社会保险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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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缴费情况证明》；

5.企业 2024 年 12 月具有本科学历层次以上（含）的在岗员

工学信网学历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，国外学历还须提供教育部留

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书，材料按照社保缴费证明的人员顺序进

行排列；

6.企业2024年12月在岗员工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复印

件，材料按照社保缴费证明的人员顺序进行排列；

7.企业 2024 年 12 月在岗员工信息汇总表（需加盖公章，详

见附件 2），材料按照社保缴费证明的人员顺序进行排列；

8.收款收据。

（二）壮大元宇宙产业

以下 1-3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3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在元宇宙相关领域的研发

投入费用专项审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体现企业相关的元宇宙相关

技术名称、从事的领域以及对应的实际研发投入费用金额；

4.收款收据。

（三）提升数字文创产品能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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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 1-4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获奖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赛事活动官方简介；

3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4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营业收入审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

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员薪酬；

5.收款收据。

（四）强化游戏企业发行运营

以下 1-4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游戏发行运营业务的佐证（网络游戏审批信息截图、

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游戏详情截图或企业和游戏研发

商签订的游戏运营授权书等文件）；

3.企业 2023年度、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

经汇算清缴）；

4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企业 2023 年、2024 年营业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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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体现企业具备游戏发行运营业务的资质以

及对应年度的收入及企业利润和人员薪酬；

5.收款收据。

（五）扩大数字服务出口规模

以下 1-3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3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专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体现企业

数字服务贸易收入金额及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（折合率以

企业填报数据当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年度平

均汇率为准），同时须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

员薪酬；

4.收款收据。

（六）支持关键领域软件提质增效

以下 1-5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在智慧警务、智慧海洋、智慧法院、轨道交通、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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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领域的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

证明的原件扫描件；

3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4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专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体现企业

销售产品面向的具体领域及企业自主研发且具有明确自主知识

产权的软件或信息技术服务在当年度销售实际到账的金额（不包

括硬件销售、售后维保等收入）及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，

须声明采购方与企业为非关联企业；若采购方为销售方关联企业

的，还须在审计结果中体现采购方集成产品售卖情况（销售方相

关软件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和采购方集成产品的实际交易价格）；

同时须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员薪酬；

5.企业开展相关领域业务的销售合同、发票及付款凭证（取

相关领域业务合同金额且实际到账金额最大一笔）；

6.收款收据。

（七）增强基础/工业软件创新能力

以下 1-5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
2.企业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的基础/工业软件产品并取得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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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证明的原件扫描件；

3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4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专审报告，审计结果须体现企业

销售基础/工业软件产品的具体类别及企业自主研发且具有明确

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或信息技术服务在当年度销售实际到账的

金额（不包括硬件销售及其它非软件收入）及占企业主营业务收

入的比重，须声明采购方与企业为非关联企业；若采购方为销售

方关联企业的，还须在审计结果中体现采购方集成产品售卖情况

（销售方相关软件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和采购方集成产品的实

际交易价格）；同时须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

员薪酬；

5.企业自有软件产品以独立软件形态（不包括硬件销售及其

他非软件收入）对外销售的销售合同、发票及付款凭证（取业务

合同金额且实际到账金额最大一笔）；

6.收款收据。

（八）壮大 RISC-V 产业集群

以下 1-4 项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一份。

1.火炬高新区政策扶持资金申报承诺书（加盖企业公章、一

式一份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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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拥有基于 RISC-V（开源指令集架构）的关键技术自

主研发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证明的原件扫描件；

3.企业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须经汇算清

缴）；

4.由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科技局近 2 年内认可的或近 2 年

内进入全国百强的事务所出具的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审计报告，审

计结果须体现企业具备的 RISC-V 相关技术及相关技术的研发投

入金额，同时须体现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、利润及人员薪酬；

5.收款收据。


